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4-028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15:00（星期二）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友阿总部大厦13楼13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朝阳前街9
号）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子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06,951,88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9.1895 %。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1,527,74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28.80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424,14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891%。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17名（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503,1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665%。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注：百分比差额为四舍五入

导致）。

1、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3、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4、审议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暨2024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1,598,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46％；反对

5,353,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5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6、审议关于《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7、审议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8.1 非独立董事202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8.2 独立董事2023年度津贴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8.3 监事2023年度薪酬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750％；

反对443,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2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6,508,0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9％；反对

443,8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1％；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表决通过。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1 候选人：胡子敬先生，赞成406,462,05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6％，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候选人：胡硕先生，赞成 406,464,04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候选人：陈学文先生，赞成406,460,16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2％，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候选人：龙桂元女士，赞成406,495,0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1 候选人：胡子敬先生，赞成 6,013,31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678%。

10.2 候选人：胡硕先生，赞成 6,015,30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984%。

10.3 候选人：陈学文先生，赞成 6,011,424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88%。

10.4 候选人：龙桂元女士，赞成 6,046,30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752%。

11、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1 候选人：谭光军先生，赞成406,460,0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2 候选人：杨迪航先生，赞成406,460,04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3 候选人：汪峥嵘女士，赞成 406,460,0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1.1 候选人：谭光军先生，赞成 6,011,30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11.2 候选人：杨迪航先生，赞成 6,011,30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11.3 候选人：汪峥嵘女士，赞成 6,011,30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4370%。

以上7位当选董事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12、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2.1 候选人：谢红波女士，赞成406,460,04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2.2 候选人：刘立坚，赞成 406,460,04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91％，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2.1 候选人：谢红波女士，赞成 6,011,3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370％。

12.2 候选人：刘立坚，赞成 6,011,308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370％。

以上2位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三、本次会议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达代炎，黎雪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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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5月21日在友阿总部大

厦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于2024年05月11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

邮件、传真等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出席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应到监事为3人，实到人数3人。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监事谢红波女士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

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关于选举谢红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谢红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历任阿波罗商

业城百货柜柜长，阿波罗商业广场经理办副主任，湖南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团购部副经理、经

理、资深经理、团总支书记，公司团委书记、政治部部长。现任公司大宗业务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红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谢红波

女士非失信被执行人，亦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审议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05月22日

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24-029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05月21日下午在友阿总

部大厦会议室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于2024年05月11日以专人送达、传真、

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和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为7人，实到人数7人，

含独立董事3名。会议由公司董事胡子敬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胡子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

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选举胡子敬先生，杨迪航先生、汪峥嵘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胡子敬

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选举杨迪航先生、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杨迪航

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选举汪峥嵘女士、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其中汪峥嵘

女士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选举谭光军先生、胡子敬先生、汪峥嵘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

谭光军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中杨迪航先生、胡子敬先生、谭光军先生、汪峥嵘女士的任期为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胡硕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为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2）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龙桂元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财务总

监，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3）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崔向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聘任薛宏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薛宏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为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陈学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4、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江南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

责人，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5、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聘任高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6、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相关审批权限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审批公司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

授信事项。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和商业规范，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提请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之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公司向银行

或非银行机构的融资、授信事项。

审议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05月22日

附件：

1、胡子敬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0年 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2000年开始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人民鞋店副经理、南门口百货大楼经理、长沙

友谊华侨公司经理、湖南长沙友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长沙阿波罗商

业城总经理、湖南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阿控股”）总裁、本公司总裁。

现任友阿控股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湖南友阿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沙机床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

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常德友阿国际广场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邵阳友谊

阿波罗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友阿小北湖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聚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湖南友阿奥莱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友阿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汨罗民泰恒生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汨罗友阿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八爪鱼国际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日，胡子敬先生通过持有控股股东友阿控股股份间接持有公司 4.60%的股

份。胡子敬先生与公司总裁胡硕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胡子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

2、胡硕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4月出生，英国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本

公司副总裁、营运总监、品牌招商事业部总经理、友谊商城总经理，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

司总经理。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湖南友阿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友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奥莱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友阿便利超市管理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八爪鱼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沙汉悦友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

南省友阿酒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智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企友

购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南友阿硕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汨罗民泰恒生

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八爪鱼跨境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友阿商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沙芙蓉区友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胡硕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胡硕先生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胡

子敬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胡硕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3、龙桂元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1987年参加工作，曾任湖南长沙友谊（集团）公司会计主管、友阿控

股经营管理中心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监事，湖南友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监事，郴州友谊阿波罗商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湖南友阿云商网络有限公司监事，湖南友阿小北湖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董事，汨罗民泰恒生置

业有限公司董事，郴州友阿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龙桂元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龙桂元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龙桂元女士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

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4、崔向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3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1981
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长沙市韶山路百货大楼团委副书记、家电部副经理、业务科副科长、侨

汇部经理、经理办副主任、经理助理、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副总经理、友阿控股副总裁，本公司董

事。现任友阿控股董事，湖南友阿电器有限公司董事，湖南友阿彩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工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崔向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崔向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崔向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

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5、薛宏远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1月出生，中专学历。1981年7月

参加工作，历任长沙友谊商店儿童部经理，本公司儿童文体经营公司经理、品牌拓展部部长，

本公司董事。现任友阿奥特莱斯分公司总经理，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湖南友阿奥莱城商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郴州友谊阿波罗商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郴州友阿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友阿奥

特莱斯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公司副总裁、奥特莱斯事业部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薛宏远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薛宏远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薛宏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

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

6、陈学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经济师。1996年9月参加工作，曾任长沙阿波罗商业城宣传干事、长沙阿波罗商业广

场有限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友阿控股总裁办公室主任。现任友阿控股董事，辣妹子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陈学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陈学文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学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

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陈学文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电话：0731-
82293541；传真：0731-82243046；电子邮箱：cxw002277@126.com。

7、谭光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原株洲车辆厂）工程师，共青团湖南省委事业发展中心企业

管理科科长，湖南省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怀化市亲和力旅

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德市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省亲和

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总经理，湖南省同程亲和力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政委、董事。现任湖南旭高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长沙市旅行社协会常务副

会长，湖南省旅行社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南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教师，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谭光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谭光军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谭光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8、杨迪航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9月出生，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博士，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湖南省财政厅所属湖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高级审计

员、项目经理、部门主任、副所长，湖南开元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副董事长、董事长（主任会

计师），原国家审计署所属的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北京分所负责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湖南分所负责人，中瑞岳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湖南分所负

责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邵阳崇信塑胶有限公司董事，中

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总经理，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杨迪航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杨迪航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迪航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9、汪峥嵘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

中外运湖北分公司总办职员、湖南省好食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长沙五十七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监事，长沙卓信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监事，长沙五十七度湘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长沙小猪猪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龙牌湘菜研发应用（长沙）有限公司经

理，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汪峥嵘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汪峥嵘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汪峥嵘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属于国家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10、江南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

任长沙友谊集团内务科主管、株洲家润多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现任湖南

友谊阿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审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日，江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江南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江南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

11、高晟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1998
年参加工作，曾任阿波罗商业广场营运中心经理助理、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办公室高级经理、总裁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

副主任、证券事务部副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高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高晟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高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国家

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条件。高晟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联系电话：0731-
82295528；传真：0731-82243046；电子邮箱：gs_2277@126.com。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5月7日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除外）。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基于此，公司存放于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2023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基数，向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公司总股本为700,
506,244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数9,248,500股后，以691,257,744股为基数计算，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1,475,464.64元（含税）。公司本
次仅进行现金分红，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

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不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份不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691,257,
744×0.06）÷700,506,244≈0.0592元/股。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
格－0.0592）÷（1+0）=（前收盘价格－0.0592）元/股

即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592）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5/2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5/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限售条件流通股、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规定，公司在
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持股期限（“持股期
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
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
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按
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 0.054元。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
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股东（包括企业和个人），其现金红利由公司通过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
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54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5-89289212
特此公告。

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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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维持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60,160,558.50元（含税）调

整为59,894,363.25元（含税）。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额调整情况：公司拟维持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变，转增股本总数由40,107,039股调整为39,929,576股（转增股本数量

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 本次调整的原因：自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致使本次

实际可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公司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及转增比例不变的

原则，相应对2023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进行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2023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减公司回购账户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本次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1、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50元（含税）。截至 2024年 4月 29日，公司总股本为

137,206,057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3,515,927股后的总股数为 133,690,130股，以此为基

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60,160,558.50元（含税），占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4.84%。

2、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不送红股。截至2024年4月29日，公司总股

本为 137,206,057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 3,515,927股后的总股数为 133,690,130股，合计

转增40,107,03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77,313,096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
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

拟维持每股分配和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和转增总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3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2024年3月13日

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1元/股，回购期限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

暨减少注册资本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及2024年3月14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7）。

自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新增回购股份591,545股，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回购股份数量为1,703,159股。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2023年

回购计划回购的2,404,313股股份的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37,206,057
股变更为134,801,744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权利。以公司当前总股本134,801,744股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有的股份数量后，可参

与权益分派的实际股份数量为133,098,585股。

综上所述，根据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变动情况，公司拟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和转

增比例不变的原则，对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总额进行相

应调整，调整后的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总股本134,801,744股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1,703,159
股后的总股本133,098,5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0元（含税），合计拟

派发现金红利59,894,363.25元（含税），占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比例为44.64%；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合计转增39,929,576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将增加至174,731,320股（最终转增股数及总股本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特此公告。

西安瑞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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